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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 江秋莲与

刘暖曦生命权纠纷一案颇受关

注， 大多数人都认为该案的一

审判决体现了公平正义 ， 当

然， 刘暖曦日前已经提出了上

诉， 这也是她的合法权利。

对于一审判决， 笔者认为

其中判了 20 万元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及其相关的说理尤其值

得关注。 判决首先确认： “人

格权受到严重损害的受损害

方， 有权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规定：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 自然人

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随后判决书进一步论述：

“本案中， 江秋莲作为江歌的

母亲， 含辛茹苦独自将女儿抚

养长大， 并供女儿出国留学，

江歌在救助刘暖曦的过程中遇

害， 江秋莲失去爱女， 因此遭

受了巨大伤痛， 后续又为赴国

外处理后事而奔波劳碌， 心力

交瘁， 令人同情， 应予抚慰。

而刘暖曦在事发后发表刺激性

言论， 进一步伤害了江秋莲的

情感， 依法应承担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 据此， 本院根据行为

情节、 损害程度、 社会影响，

酌情判令刘暖曦赔偿江秋莲精

神损害抚慰金 200000 元。”

笔者认为， 如果认真读了

判决书的说理部分， 大多数人

会感到 20 万元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是公平合理的。

反观当下许多法院关于精

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 不但数

额往往偏低， 而且并不说理，

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说理。

《民法典》 第 1183 条规

定：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

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

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说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 往往

支持的条件较为严格， 且数额

较低并有 “限额” 的约束。

而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

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 一直都

将 “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

水平” 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

的考量因素。 即使不考虑其他

因素， 仅根据这一规定， 这么

多年来各地居民的平均收入都

有了很大增长， 有的甚至翻了

几番， 精神损害赔偿的限额却

丝毫不动， 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笔者印象里 ， 在 2020

年末宣判的 “错抱孩子 28 年

案” 中，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曾判决被告河南大学

淮河医院赔偿原告郭希宽、 杜

新枝精神损害抚慰金 20 万元，

赔偿姚策精神损害抚慰金金

20 万元， 算是有所突破。

总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精神损害抚慰

金” 的数额和限额也有必要适

度地提高。

“精神损害抚慰金”应适当提高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 ，

“精神损害抚慰金”

的数额和限额也有

必要适度地提高。

带薪年休假是我国法律赋

予劳动者的休息权， 然而在现

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享受年

休假的劳动者却是大有人在 。

一般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支付未休带薪年休假折算工

资。

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是否要向其

支付应休未休年假的折算工资

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黄先生自 2015 年起就职于

甲公司 ， 2018 年 5 月 25 日甲

公司前台签收黄先生邮寄的 4

月加班统计资料， 但负责统计

的员工古小姐当日病假未在岗，

因此直到 5 月 28 日才收到并处

理该资料。

又因甲公司规定的提交统

计资料截止日是每月的 25 日，

故甲公司未在 5 月底的发薪日

向黄先生支付 4 月加班工资 ，

而是安排顺延到 6 月底的发薪

日发放。

于是， 黄先生在 6 月初以

甲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为名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通知甲公司

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公

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13 万多元，

同时要求甲公司向其支付应休

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 8000 多元

等。

甲公司认为黄先生属于违

法解除合同， 故无须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金和应休未休年休假

折算工资。

后经劳动仲裁、 一审和二

审 ， 该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 ，

甲公司迟延支付加班费主观上

没有恶意， 黄先生解除劳动合

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 而黄先生主张未

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也缺乏依据，

因此对其这两项请求均未予支

持。

那么， 黄先生截止其解除

劳动合同之日， 2018 年度经折

算确实有 6 天带薪年休假未休，

在黄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 甲公司究竟是否应当

给予其未休年休假的折算工资

呢？

有观点认为应当支付， 理

由是：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第三条规定： “职

工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以下简称年

休假）”。

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

应休年休假天数的， 应当按照职

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

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

资报酬， 但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

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

因此， 享受带薪年休假的唯

一条件是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 在

本案中黄先生显然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 在劳动合同解除时存在 6

天带薪年休假未休， 故甲公司应

支付 6 天应休未休年休假的折算

工资。

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 对于带薪年休假

的规定应全面理解， 黄先生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客观上剥夺了甲公

司安排其休带薪年休假的机会 ，

是劳动者导致用人单位安排年休

假的条件无法实现， 而且并非用

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在此

情况下不符合用人单位应支付未

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条件。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

五条规定：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

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 经职工

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

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

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

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

酬。”

显然， 在本案中并不存在甲

公司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年休假

的情形。

同时，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也是强调

支付的前提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而在

本案中是劳动者解除合同而且是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不存在甲公

司提出与黄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形。

所以， 甲公司不应当向黄先

生支付应休未休的年休假折算工

资。

当然， 对于劳动者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时尚有年休假未休的情

况下， 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年

休假折算工资这个问题在司法实

践中还存在争议。

我们认为， 在用人单位不存

在过错的情况下， 让用人单位承

担额外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是

不公平的， 这也不利于制约劳动

者的违法行为。

未休年假在特殊情况下不用折算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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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单位不

存在过错的情况

下， 让用人单位承
担额外的未休年休

假折算工资是不公
平的， 这也不利于

制约劳动者的违法

行为。

如今人们外出就餐的情况

越来越多， 有时候想要订个包

间 ， 会被明示或者暗示地告

知， 包间有 “最低消费”。

所谓 “最低消费”， 是指

经营者单方设定的， 在其经营

场所内， 消费者所必须消费的

最低标准。 没有达到最低标准

的， 按照最低消费价格支付；

达到最低消费标准的， 按照实

际消费价格支付。

目前， 设 “最低消费” 的

场所主要集中于餐饮等行业。

在经营者没有事先明确告

知消费者存在最低消费、 事后

要求消费者遵循最低消费的情

况下 ， 往往容易引发矛盾纠

纷。

而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

观点都认为经营者以格式合同

的形式， 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因此 “最

低消费” 的规定是无效的。

因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和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 都明确规定， “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

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

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 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

任何一种商品、 接受或者不接

受任何一项服务。”

但是， 经营者在店堂里进

行了最低消费标准的公示， 或

以其他方式事先明确告知消费

者关于最低消费的规定， 要求

消费者遵循最低消费的情况，

关于 “最低消费” 条款的合法

性就有所争议， 目前对于这一

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

定。

消费者一方认为， 经营者

侵犯其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

权； 但经营者一方则认为， 自

己享有自主经营和自主定价的

权利， 消费者可以选择消费与

否、 选择何种消费的权利， 所

以并没有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从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来

看，倾向于否定“最低消费”条

款的合法性，仍然认为“最低消

费”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对于被要求 “最低消费”，

消费者可以向消保委投诉， 消

保委会及时受理消费者的投诉

并开展调解， 经营者应当予以

配合。 消费者还可以就消费争

议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投

诉， 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对于被认定为违法的商家

设置 “最低消费” 的行为， 根

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根据

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 没收

违法所得、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

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是否认可“最低消费”

从上海地区的

司法实践来看， 倾

向于否定 “最低消
费 ” 条款的合法

性， 仍然认为 “最
低消费” 属于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

规定的 “排除或者
限制消费者权利 、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
者责任、 加重消费

者责任等对消费者

不公平、 不合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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